
 入學程序 

 2025-2026 
 入學和編班辦法 

 *從⼀年級開始 

 必備⽂件 

 泰籍和非泰籍 

 ❏ 申請書 (Student Application Form) 
 ❏ 學⽣健康記錄表 (Student Health Record) 
 ❏ 學⽣健康記錄卡 (Student Health Card) 
 ❏ 在學證明/成績單 (英⽂版) 

 ❏ 如果是申請就讀  1-11  年級，請提供  3  年內的成績單 
 ❏ 醫院體檢證明或疫苗預防注射記錄表(⽂件必須是英⽂或泰⽂) 
 ❏  4  張  1.5  吋照⽚ 
 ❏ 貴⼦弟若有任何關於學習輔導或情緒輔導紀錄請務必提供，例如: 

 ❏與貴⼦弟學習上有關的醫學訊息︔語⾔治療或其他治療諮商紀錄︔專家學者對更進⼀ 
 步輔導的建議。 

 泰國公民  非泰國公民 

 ❏ 學⽣出⽣證明。 
 ❏ 家庭⼾⼜謄本。 
 ❏ ⽗母身分證。 

 ❏ 學⽣護照。 
 ❏ 學⽣出⽣證明 (翻譯成英⽂)。 
 ❏ 學⽣應在入學後  3  個⽉內提交有效之非移 

 民簽證。 
 ❏ ⽗母或監護⼈護照和泰國非移民簽證。 
 ❏ 授權書。(⽗母不在泰國監護⼈須簽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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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學⾯試和測驗 

 1.  凡申請入學1年級以上的新⽣將被安排參加入學測驗及⾯談。 

 2.  家長或監護⼈應陪同學⽣⾯談。 

 3.  1  到  11  年級的入學測驗，包含數學、英⽂、中⽂及泰⽂等幾種能⼒評量。 

 測驗結果 

 在  TCIS  入學許可⼩組和校長評估後，學校將寄發通知信，通知家長該⽣是否獲允許入學。 

 報名時間 

 1.  ⼀般來說，幼稚園到  8  年級，如果各班尚有名額且入學新⽣符合各項入學資格，可以在學期中 
 辦理入學。 

 2.  9  到  11  年級新⽣，全年接受申請，但是因為⾼中學⽣每學期必須修滿⾜夠的學分才能畢業，因此 
 新⽣將限制在每學期的前  15  天辦理入學。除非新⽣轉學⾃相類似的學校或相當的 課程，否則新⽣ 
 只能在學期初才能入學。 由於每班名額有限，為免部份年級額滿，強烈建議新⽣儘可能及早申 
 請。 

 申請終⽌政策(截⽌期限) 

 學⽣在收到錄取通知書後，  15  天  內須完成繳費註冊入學的⼿續。由於班級⼈數有限，我們採先註 
 冊先入學的原則，名額將不予保留。⾼中學新⽣強烈建議在每學期初  15  ⽇內入學。 

 候補名單 
 某⼀年級或課程名額已滿時，註冊組將列出候補名冊。候補名冊是依據學校收到完整的申請資 
 料後依據申請的優先次序排定，當有缺額出現時將⽴即通知家長，並請家長確定⼦弟將入學、 
 且於  五⽇內  繳交學費及其他費⽤以保障入學資格。 

 新⽣的班級安排 

 1.  學校以新⽣入學測驗結果、⾯談紀錄及先前的學業表現來決定新⽣最恰當的班級分配。 

 2.  最後的年級分配須徵得入學⼩組和校長的同意。 

 3.  根據英⽂測驗的結果，新⽣有可能會編入學校的  EAL  班級。 

 4.  中⽂及泰⽂編班則依據由中⽂及泰⽂部所做的⾯談及(或)測驗結果⽽定。 

 5.  根據新的泰國教育部法令規定，九  -  ⼗⼆年級的非泰籍學⽣，每週要學習⼀節泰⽂外語班的課 
 程，為期兩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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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學年級及年齡 

 新⽣年紀超過該當年級學⽣⼀年以上，將不允許入學。各年級學⽣年齡對照表如下: 

 年級與年齡對照表 

 學⽣年齡  就讀年級  出⽣⽇期對照 

 2歲  幼稚園幼幼班-PK2  2023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3歲  幼稚園⼩班-PK3  2022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4歲  幼稚園中班-PK4  2021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5歲  幼稚園⼤班-KG  2020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6歲  1年級-Gr.1  2019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7歲  2年級-Gr.2  2018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8歲  3年級-Gr.3  2017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9歲  4年級-Gr.4  2016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10歲  5年級-Gr.5  2015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11歲  6年級-Gr.6  2014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12歲  7年級-Gr.7  2013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13歲  8年級-Gr.8  2012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14歲  9年級-Gr.9  2011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15歲  10年級-Gr.10  2010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滿16歲  11年級-Gr.11  2009年9⽉1⽇以前出⽣ 

 請注意  :  學校的負責⼈可以特別許可給比以上表列年紀還⼩的學⽣入學。 

 再申請之規定 

 1.  申請⼈可在上⼀次申請⽇算起  3  個⽉  後提出再⼀次申請︔入學測驗成績則⾃測驗⽇起，保留 

 ⼀年。 

 2.  申請⼈每次申請入學時，均須繳交報名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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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25-2026  新⽣學雜費⼀覽表 
 (泰銖) 

 項⽬ 
 幼幼班-幼稚 

 園中班 
 (PK2-PK4) 

 幼稚園⼤ 
 班 

 (KG) 

 1-2  年級  3-5  年級  6  年級  7-9  年級  10-11  年級 

 報名費  5,000  5,000  5,000  5,000  5,000  5,000  5,000 

 ⼀次性註冊費 
 註  1 (不退還) 

 100,000  100,000  100,000  100,000  100,000  100,000 

 校園發展基⾦ 
 (可退款) 

 100,000  100,000  100,000  100,000  100,000  100,000  100,000 

 第⼀學期學費 
 註  3 

 190,974  190,974  216,690  230,432  245,366  245,370  258,358 

 第⼆學期學費 
 註  2, 3 

 178,629  178,629  191,504  203,927  218,861  219,043  232,031 

 *備註: 
 1   不退還。 
 2   第⼆學期註冊之新⽣，須繳第⼀學期的學雜費，並不是繳第⼆學期的學雜費。 
 3   此費⽤不包含中⽂加強班  (CFB)  、  5-12  年級英⽂加強班、英⽂密集班  (ELL、ELP)  、教  材、校外教學、畢業典 
 禮、軍事訓練  (ROTC)  以及制服。 

 ●  學費優惠適⽤對象有: 現有家庭優惠⽅案校友、校友⼦女學費優惠、團體註冊的 "新⽣優惠⽅案"(須送董 
 事長批准)，有關具體細節，請連繫學校招⽣入學處。 

 ●  TCIS  董事會享有修改本學費表的權⼒，如有修改，恕不另⾏通知。 
 ●  所有學⽣將獲得⾼達  60,000  泰銖/意外的保險，以及⾼達  650,000  泰銖的死亡保險。 
 ●  學費每年審查⼀次。 
 ●  學期中入學之學雜費依學校相關政策辦⾥。 

 報名費 
 2025-2026  學年度新⽣報名費為  5,000  泰銖，在招⽣組排定入學⾯談及測驗時間後，於學校 
 出納組繳交。 

 註冊費 (不退還) 
 幼稚園  PK2-PK4  新⽣入學暫免繳註冊費，直至升班到幼稚園  KG  才需繳註冊費，幼稚園  KG  至 
 11  年級的新⽣入學必須繳交⼀次性的註冊費  100,000  泰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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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校園發展基⾦ 
 本基⾦⽤於校園發展。在學⽣畢業或轉學後  3  個⽉內退還每名學⽣  10  萬泰銖的費⽤（不計利 
 息），須提交此筆費⽤的收據⽅得領取此退費。 

 英語加強班  （ELL）  費⽤/英語密集班  （EIP）  費⽤ 
 學⽣須參加英⽂加強班者，必須另繳交英語加強班  (ELL)  /英語密集班  (EIP)  費⽤，每學期  35,000  銖， 
 將於學期末併入學費⼀起 計算。 

 CFB  (中⽂加強班) 費⽤ 
 須參加中⽂加強班者，必須另繳交CFB費⽤，每學期  30,000  銖。 

 關於上述費⽤的注意事項 
 ELL, EIP, CFB  和學業促進費的學⽣，在學期開始時以學期費⽤計算，但若該⽣是在第⼆ 第四學季 
 加入課程則以學季費⽤計算。學⽣是否該退出或參加該課程，相關負責評量教師需每學期開學後 
 之⼗四上課⽇內判定該⽣是否應繼續或結束此課程，將報告提交⾏政⼈員。對於以 上相關特別 
 班之學費,學校將只退費給在前⼗四上課⽇內退出該課程之學⽣。學⽣因個別因素， 於上課⼗四 
 天後退出者，學校將不予退費。 

 軍事訓練服務費⽤ 
 10  到  12  年級的泰籍學⽣如果參加為期  3  年的軍事訓練，⼀年要另外交  3,000  泰銖的費⽤，此費⽤主 
 要是交給後勤中⼼，但不包含軍服和個別指導費。 

 繳費時間表 
 學⽣需於每學期  開學前  繳費完畢。  第⼀學期  開學⽇為每年  8  ⽉，學費應於  5  ⽉  最後三個星期內繳 
 交。  第⼆學期  開學⽇為每年  1  ⽉，學費需於前⼀年  11  ⽉  第三個星期前繳交。 

 通過測驗的新⽣必需依繳費通知單上截⽌⽇期，於入學前繳齊學費。校⽅收齊學費後即會保留 
 學⽣名額，否則列入候補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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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繳費⽅式 
 1.  須以泰銖繳納。 
 2.  本校只接受下列付款⽅式: 

 ●  信⽤卡 (根據所使⽤的信⽤卡種類，將酌收 1.5% 至 5% 的⼿續費。) 
 ●  銀⾏本票。 
 ●  付款⼈至本校指定銀⾏及其分⾏直接繳款。 
 ●  銀⾏電匯/網路匯款。 

 請注意: 本校不接受個⼈及公司⾏號之⽀票。外縣市銀⾏本票或匯款時所發⽣的銀⾏⼿續費將由 
 家長負擔。 

 3.  如有發⽣票據⽌付現象,每次將收取⼿續費  500  銖。 

 逾期繳費 

 學費逾期罰⾦將於繳費單上之繳費期限之次⽇開始計算, 計算⽅式為每星期每位學⽣  1,000  銖。 
 並  請  注  意:  學  ⽣  必  需  於  註  冊  ⼿  續  及  學  費  繳  齊  後  才  可  進  入  教  室  上  課.  對  於  未  能  如  期  繳  費  之  學  ⽣,  學  校  將 
 依泰國教育部相關法令辦理。 

 學⽣未返校/未出席 

 舊⽣於  2025  年  8  ⽉或  2026  年  1  ⽉未到校報到也沒有以書⾯通知學校時，將⾃動喪失該⽣的學⽣資 
 格，如須再入學將視同新⽣處理。 

 學⽣交通⾞ 

 欲了解學⽣交通⾞的詳細訊息，請致電  02-751-1201  ,分機  339  或電郵  generalaffairs@tcis.ac.th  給 
 學校總務。 

 如有疑問或是想了解更多的訊息，請致電或電郵至以下的連絡⽅式: 
 電話:  (66) 2- 751-1201  (星期⼀ 至 星期五上午  7:30  - 下午  3:30  ) 

 Email:  admissions@tcis.ac.t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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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費優惠政策 

 1  . 現有家庭優惠⽅案 
 學費減免計算⽅式:  以學費淨額為基準(即不含雜費)，並且同⼀家庭⼦女，無論是否同時入本校 
 就讀, ⼀律採⽤⾃最低年級⼦女的學費淨額往上計算之。 申請資格：如果在本年度，入學家庭中 
 有3個或更多的孩⼦要就讀本校時: 

 1. 第  2  名⼦女                   不減免 
 2. 第  3  名⼦女                   學費減免  25% 
 3. 第  4  名⼦女                   學費減免  50% 
 4. 第  5  名⼦女                   學費減免  50% 

 2.  校友⼦女學費優惠 
 校  友  折  扣  是  TCIS  校  友  的  ⼦  女  可  獲  得  學  費  15%  的  減  免。  校  友  是  指  在  TCIS  學  習  超  過  三  年  的  ⼈。  在 
 TCIS  學  習  超  過  三  年  的  校  友  也  免  收  註  冊  費  100,000  泰  銖。  校  友  資  格  須  由  TCIS  註  冊  組  的  審  查  和  確 
 認。 

 3.  2025-2026  年度 團體註冊的 "新⽣優惠⽅案" 
 定義: 符合入學資格進入本校就讀的新⽣團體，填寫完成申請⽂件後，按照入學註冊程序，並同意 
 ⽀付折扣前的全額費⽤。 折扣條件和要項如下： 

 新⽣的定義: 在  2025-2026  學年之前的任何⼀學年中，不曾在本校註冊入學過的學⽣。新⽣組成團 
 體的⼈數為: 

 10  位以上  學費減免  10% 

 對於團體折扣，如果學⽣轉學，如沒有補新⽣。團體及其相關折扣將持續有效，直到所有成員畢 
 業或轉學。屆時，此團體將被視為解散。 

 付款  :  此團體所有新⽣必須同時⽀付全額學費，註冊費須繳, 申請經批准後⽅ 可獲得退款。 

 備註  :  學⽣組成團體獲得優惠折扣核准及同時註冊完成後，⽇後將不得再增加⼈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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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費減免辦法 

 1.  此學費優惠⽅案僅適⽤於這⼀學年，將在本年度中進⾏審查。 
 2.  所有的申請將由本校⾏政經理先⾏審查。 
 3.  所有案件將由校長審查。 可能會要求進⼀步資料，以進⾏驗證。 
 4.  申請案件通常需時  3 - 4  週審核時間。 
 5.  申請獲得批准後，學費優惠折扣⾦額將在  45  天內退還。 
 6.  獲准學⽣於本校就讀期間, 在保持相關資格條件下, 將可持續獲得優惠折扣直至該學 

 ⽣轉學或畢業。 

 轉學學⽣ 
 於開學後辦理轉學，其學費退還比率如下: 

 ●  學校開學前⼗五天以上  學費退還  100% 
 ●  學校開學⼗九天內  學費退還  50%  學校開 
 ●  學⼆⼗天以上，三⼗九天以內  學費退還  25%  學校開 
 ●  學四⼗天以上  學費不予退還 

 備註  :  學費退還以學費淨額為計算基準，雜費款項不退還。若屬特殊情況，欲申請退還款項者， 
 則須準備各項必要⽂件，檢送⾏政經理，經同意後，才得獲得退款。 

 開學後入學就讀者，學費計算比率如下: 

 學校開學後⼗五天內  收取學費  100% 

 學校開學後⼗六天至⼆⼗六天  收取學費  90% 

 學校開學後⼆⼗七天至三⼗七天  收取學費  80% 

 學校開學後三⼗八天至四⼗八天  收取學費  70% 

 學校開學後四⼗九天以上  收取學費  60% 

 (  ⽇期計算⽅式以學校實際上課⽇為準  ) 

 備註：學校所有退還的款項，皆不含利息。家長/監護⼈須填妥提款單並簽名（和提款單上 
 同），學校會在三個⽉以內，以最快的⽅式退還款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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